
2014年田东县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工作方案

根据自治区“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工作的有关通知精神，为切实做好田东县2014年“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的各项工作，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聘计划

计划招聘特设岗位教师共65名。其中，初中5名（音乐3名、美术2名），小学60名（英语5名、体育10名、音乐25名、美术20名）。

二、招聘对象


报考田东县2014年特设岗位并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特岗计划”协调小组领导办公室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

三、招聘程序

（一）资格复审

1.证件审核：应聘人员必须提交毕业证、身份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学生证和所在学校盖有公章的《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各种获奖证书或其它个人求职推荐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审核验证后退回原件，同时交近期本人免冠半身一寸照片1张。

2.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计划”并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或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毕业生，应提供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服务证及其他有效证明材料。

3.资格复审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6月30日—7月1日上午8：00时—18：00时。

地点：田东县教育局人事股（联系电话：0776-5227762）。

    凡在规定时间内未到场参加资格复审的应聘人员，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不得进入招聘的下一步程序。

（二）面试

1.面试对象

经资格复审符合规定条件的应聘人员（具体名单待定）。

2.面试内容和程序

（1）面试采用说课的方式进行。说课内容为现行初中和小学相关科目教材，教材和参考书由田东县招聘工作领导小组提供。

（2）应聘人员到指定地点集中，按学科分类分别抽签，确定面试顺序。按顺序提前1个小时抽取课题进行备课，备课期间不准离开备课室，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包括与外界的电话联系）。说课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候试人员在候试室里等候，不得参加旁听。

（3）评委根据应聘者的说课情况，从思想内容、逻辑思维、语言表达、仪表仪态、板书等方面进行赋分。

（4）面试成绩总分为100分。面试成绩低于60分（59分及以下）的应聘者，不能作为拟聘对象。出现并列成绩，以下列条件顺序作为优先拟聘对象：①师范类；②非师范类但持有教师资格证；③同类专业以在校专业成绩、实习成绩、获奖情况确定。

3.面试时间：2010年7月2日全天（上午8：00开始），应聘人员于6月30日—7月1日到田东县教育局人事股报到并交验相关证件。

4.面试地点：田东二中。

5.面试的组织实施。由田东县教育局、田东县人社局组织实施。面试时邀请县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人员到现场对面试工作进行监督，确保面试的公正性。其他相关面试的具体事项，另见面试须知（报到时发放）。

（三）体检。在面试总成绩合格的应聘者中，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后，按设岗数1：1进行体检，如有淘汰依次递补体检。时间定于7月3日进行。

（四）确定拟聘人员名单。将拟聘人员名单呈报县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上报自治区 “特岗计划”协调小组领导办公室审定。

（五）集中培训（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拟招聘人员进行不少于120学时的集中培训，培训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培训结束后，组织专项考试，考试合格者发给培训合格证书。

四、待遇

经培训、考试成绩合格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的拟招聘人员与田东县教育局签订聘用合同，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派遣到设岗学校上岗任教后按上级有关规定足额落实待遇。受聘教师必须服从统一安排，若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或不服从安排者，取消招聘资格。
                         田东县教育局

                         田东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